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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部门内部联合随机抽查工作方案

为深入推进清河县教育局“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根

据制定 2022 年度《清河县教育局开展“双随机、一公开”随机

抽查计划》及《随机抽查事项清单》，县教育局决定组织开展

2022 年清河县教育局内部联合“双随机”抽查，制定本工作方

案。

一、抽查时间

2022 年 9 月 29 日至 2022 年 11 月 30 日。

二、抽查对象范围、信用分类等级及抽查比例

抽查对象范围为全县各级各类学校及校外培训机构、经营高

危险性体育项目场馆。

按照年度抽查计划，运用企业信用风险分级分类开展，其中

信用风险分类等级为 A 级的学校及校外培训机构按 3%抽查，信

用风险分类等级为B级的学校及校外培训机构按5%抽查;其中信

用风险分类等级为A级的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场馆按10%抽查,



信用风险分类等级为B级的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场馆按40%抽

查。

三、抽查事项和检查方式

（一）抽查事项

1、学校消防、食品、治安、校车、防溺水、安全教育等安

全工作检查。

2、校外培训机构检查。

3、学校卫生与健康教育工作检查

4、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检查。

(二）检查方式

现场检查、书面检查、网络检查

四、抽查步骤

（一）县局通过“河北省双随机监管工作平台”抽取检查对

象名单，按照监管部门将检查对象分派至各科室相关检查人员。

（二）各相关科室检查人员应按照《清河县教育局随机抽查

事项清单（2022 版）》规定的检查事项，对检查对象所涉及的

本次抽查确定的事项，实施全覆盖检查。实施检查前，相关业务

部门应依据职责分工、检查对象所涉及的经营范围等，初步确定

对各抽查对象所涉及的检查事项及内容。对确定的检查事项及内

容，应当一次性完成检查。

（三）参与抽查部门应依据职责分工，做好现场抽查前期准

备，梳理检查对象是否存在“投诉举报”“行政处罚”“失信记

录”“抽查抽检”等情况，做到有针对性的检查，提升监管的靶

向性和实效性。



（四）参与抽查科室通过“河北省双随机监管工作平台”随

机匹配检查人员，实施一次性全面现场检查。

五、抽查结果公示及后续处理

（一）按照“谁检查、谁录入、谁公开”的原则，自抽查检

查结束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录入抽查结果，并依法通过国家

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河北）向社会公示抽查结果。

（二）按照“谁审批、谁监管，谁主管、谁监管”的原则，

根据职责和管辖权限，依法做好“双随机”抽查结果后续处理。

依法将违反《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有关规定的企业列入经营

异常名录或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及时向相关部门移交涉嫌违

法行为的案件线索。

六、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全局要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周密部

署，严格按照省、市局要求，认真细化工作要求和流程，一级抓

一级，层层抓落实，定人、定岗、定职责、定时限，一次性完成

对抽查对象的全面检查，坚决杜绝拖延检查时间、重复多次检查

等现象，确保此次联合抽查工作依法、有序开展。

（二）加强协调配合。各相关科室，要认真组织协调好查前

准备、认领抽查对象名单、现场检查工作，督导抽查进度、汇总

上报总结报表等工作。

2022 年 9 月 29 日


